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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文件

郑开管〔2013〕47 号

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

关于鼓励和支持“知名中小学和幼儿园”

入驻办学的意见

各局、办，各办事处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促进高新区教育事业持续快速发展，深入实施教育强区战

略，打造高新教育品牌，适应“高新城”建设发展需要和人民群

众对高质量教育资源的需求，现就鼓励和支持“知名中小学和幼

儿园”入驻高新区办学提出以下意见：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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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科学发展观和党的“十八大”精神，紧紧围绕郑州都市区和“高

新城”建设，努力抢抓教育事业发展机遇，通过鼓励和支持在全

市、全省乃至全国有一定知名度的中小学和幼儿园入驻我区办

学，发挥引领、示范作用，进一步提升全区幼儿园和中小学教育

水平，在全省打造高新教育品牌，为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做出

新的贡献。

二、引进知名学校的范围、基本条件和办学方式

（一）“知名学校”引进的范围

郑州市级及以上的知名学校和北京、上海等一线城市的知名

学校。

（二）“知名学校”引进的基本条件

1.幼儿园

（1）教师学历达标率为 100％。

（2）省级示范幼儿园。

（3）在国家和所在省以及郑州市区域内举行的相关考评、

比赛项目和相关资质水平认证中，综合评定为前五名。

（4）办学历史悠久、办学理念先进、教学方式独特、办学

特色明显，有良好的声誉和极强的影响力，办学效果得到社会广

泛认可。

2.小学

（1）高级教师在学校教师中所占比例达到 30％以上。

（2）市级名师、骨干教师和学科带头人达到 5 人以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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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在国家和所在省以及郑州市区域内举行的相关考评、

比赛项目和相关资质水平认证中，综合评定为前五名。

（4）办学历史悠久、办学理念先进、教学方式独特、办学

特色明显，有良好的声誉和极强的影响力，办学效果得到社会广

泛认可。

3.初中

（1）高级教师在学校教师中所占比例达到 40％以上。

（2）省级名师、骨干教师和学科带头人达到学校在编教师

人数的 15％以上。

（3）在国家和所在省以及郑州市区域内举行的相关考评、

比赛项目和相关资质水平认证中，综合评定为前五名。

（4）办学历史悠久、办学理念先进、教学方式独特、办学

特色明显，有良好的声誉和极强的影响力，办学效果得到社会广

泛认可。

4.高中

（1）省级示范性高中。

（2）高级教师在学校教师中所占比例达到 50％以上。

（3）省级名师、骨干教师和学科带头人达到学校在编教师

人数的 20％以上。

（4）在国家和所在省以及郑州市区域内举行的相关考评、

比赛项目和相关资质水平认证中，综合评定为前五名。

（5）办学历史悠久、办学理念先进、教学方式独特、办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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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色明显，有良好的声誉和极强的影响力，办学效果得到社会广

泛认可。

（三）办学方式 知名学校和幼儿园托管办学。

三、引进知名学校的办学要求

为保证被托管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升，办学水平和层次

不断提高，高新区管委会将与引进的知名学校签订托管协议，明

确双方责任，协议中需包括以下内容：

（一）被托管学校的办学性质为公办。

（二）有明确的托管时间和具体的年度推进发展计划。其

中幼儿园托管时间不少于 3 年，小学托管时间不少于 6 年，中学

托管时间不少于 3 年。年度推进发展计划要具体、可操作、可控

制、可评估。

（三）有一定数量的专家型教师团队进入学校工作。专家

团队幼儿园不少于 4 人，小学不少于 6 人，中学不少于 8 人。团

队人员由知名学校的副校长（副园长）、骨干教师组成，不能兼

职，工作年限不少于托管年限。

（四）在 3 年内所托管学校要达到相应知名学校的标准。

1.幼儿园通过 3 年达到省级示范幼儿园的标准，在郑州市区

域内引领、示范作用明显，具有广泛的社会认可和较高的知名度。

2.小学通过 5 年在郑州市区域内达到广泛的社会认可和较

高的知名度。办学层次、教育质量、社会影响力和辐射力大幅度

提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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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中学通过 3 年在郑州市区域内达到广泛的社会认可和较

高的知名度。办学层次、教育质量、特色人才培养、品牌发展、

社会影响力和辐射力全方位提升。

学校每年的标准达成情况要经过专家组评审论证，并实现相

应的办学要求。

四、各级各类知名学校的认定

高新区通过组织由管委会领导，省、市教育教学专家和名校

长组成的专家评审组按照知名学校引进的条件，对意向知名学校

提供的材料进行实地调研、审核和评估，确定引进的知名学校。

五、优惠政策

通过知名学校认定并通过办学要求评审的学校，在项目落实

后，高新区将对学校在政策、人力和资金等方面给予支持。

（一）学校基础设施建设方面。高新区将按照郑州市普通中

小学教育现代化督导评估的相关标准以及引进学校的办学规模

和区域内学校发展的实际需求进行学校基础设施建设，并达到办

学要求。

（二）学校管理方面。知名学校对所主办的项目学校实行校

长负责制，对学校进行业务上的自主管理。

（三）师资力量方面。高新区将为学校配备相应的师资力量，

具体师资力量配备比例情况由双方协商，根据办学实际情况解

决。

（四）办学资金方面。对确定意向、并进入实质性引进的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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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学校，在学校开办过程中，根据办学层次和标准实现情况，高

新区将给予相应的资金支持。

对引进的知名幼儿园，管委会将连续三年每年给予 20 万元

资金支持；对引进的知名小学管委会将连续六年每年给予 60 万

元资金支持；对引进的知名中学管委会将连续三年每年给予 60

万元资金支持。

知名中小学和幼儿园每年相应标准的实现情况要经过专家

组评审论证，评审论证达标后支持资金将拨付到位；相应标准没

有通过达标的取消支持资金。情况特别严重的将依据相关办学协

议取消托管。

六、其他

（一）为了充分鼓励、调动社会各方面对引进知名幼儿园、

小学和中学到高新区办学的积极性，更好地促进我区知名学校引

进工作开展，管委会将对在知名学校引进过程中成绩突出的有功

人员予以奖励，具体奖励办法另行制订。

（二）该意见的具体解释，由高新区教育局负责。

（三）该意见在执行过程中，遇特殊情况，由协议双方另行

商定。

2013 年 7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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